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務處9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94年11月9（星期三）上午10時10分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3樓第1會議室

主 持 人：張教務長 念台                         記錄：

出列席人員：
壹、主席報告：

貳、工作報告：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選課辦法第4條第5款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

1、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表一。

表一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第五款
	本校各系（所）學生每學期所修之學分數，規定如下：
五、研究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由各系(所)定之， 惟不得多於十五學分（含大學部及學程課程之學分）;在職研究生為部分時間進修者（含在職專班）每學期不得超過十學分（含大學部及學程課程之學分）。

研究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習教

育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論文
先通過僅修習教育學程數者，每
學期最高學分數為二十二學分。

本校…相關之規定，予以處分。
	本校各系（所）學生每學期所修之學分數，規定如下：
五、研究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由各系(所)定之，惟不得多於十五學分（含大學部及學程課程之學分）; 在職研究生為部分時間進修者（含在職專班）每學期不得超過十學分（含大學部及學程課程之學分）。
本校…相關之規定，予以處分。
	增列：

研究生於規定

修業年限內修

習教育學程，而

延長修業年

限，論文先通

過僅修習教育

學程數者，每學

期最高學分數

可修習22學

分，不受惟不得

多於15學分限

制。





  二、本修正案已經94.3.14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三、通過後提本校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進修推廣部

案由：擬修訂本校選課辦法條文第十五條第一、二、三項，請 討論。

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表二：

表二

	修訂條文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明

	第十五條

第一項
	學生應依規定時間辦理加退選，加退選學分數不得超過網路選課學分數之1/3，研究生、延修生、因擋修而須退選科目者、以及轉學至本校第1學期者除外，總學分數仍依本校各系（所）規定學生每學期所修之學分數）；逾時未辦者，每逾1日，應罰予新台幣100元，最高罰至新台幣1,000元。
	學生應依規定時間辦理加退選，加退選學分數不得超過網路選課學分數之1/3，因擋修而須退選者除外（總學分數仍依本校各系（所）規定學生每學期所修之學分數）；逾時未辦者，不論任何理由均不得補辦。
	教務處說明：
1.研究生修課學分數不多，開停課狀況亦較多，故研究生加退選學分數不予規定。

2.延修生通常無法參與網路選課，且所需補修的學分數較少，故延修生加退選學分數不予規定。

3.轉學生因考試、入學及辦理抵免學分時間無法配合網路選課時間，故轉學生入學後第1學期加退選學分數不予規定。

進修推廣部說明：

4.學生逾期加退選時間辦理者，人數繁多，依現行條文不論任何理由均不得補辦顯有窒礙難行；惟提高罰款，對學生有警惕作用，行政單位執行有公信力。

	第十五條


	學生加退選學分數由各系審核之，未依規定擅自超過網路選課學分數之1/3者簽請處罰，原則上處以勞動服務10小時，由各系執行之。
	
	教務處說明：

1.增列本條文為第十五條第二項。

原第二項調整為第三項。

2.各系回收學生加退選卡時，依學生加退選劃卡參考表審核學生可加退選學分數。

3.勞動服務內容由各系決定之，以協助各系業務。

	第十五條

第二項
	加退選後印發之選課課程確認表，若有錯誤應親自攜帶選課課程確認表至教務處(進修推廣部)更正，每一更正科目應繳交手續費新台幣壹佰元；逾期未辦者，每逾一日，應罰予新台幣100元，最高罰至新台幣1,000元；日間部學生確認無誤者不需繳回選課課程確認表，進修部則需繳回。
	加退選後印發之選課課程確認表，若有錯誤應親自攜帶選課課程確認表至教務處(進修推廣部)更正，每一更正科目應繳交手續費新台幣壹佰元；逾期未辦者，視同正確無誤，即以選填資料為準，學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日間部學生確認無誤者不需繳回選課課程確認表，進修部則需繳回。
	進修推廣部說明：

學生逾期加退選後印發之選課課程確認表，辦理更正，人數繁多，依現行條文不論任何理由均不得更正，顯有窒礙難行；惟提高罰款，對學生有警惕作用，行政單位執行有公信力。



決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考試規則，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94年8月10日教育部台高通字第0940100985號函（如傳閲附件1）辦理。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表三）：

表三

	序號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如發現考生參與校內或校外各項考試時，有請人代考或代人考試者，均予勒令退學之處分。
	如發現考生有請人代考或代人考試者，均予勒令退學之處分。
	依教育部來函修訂


決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審核辦法」（如附件1），提請討論。

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表四）：

表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審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名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審核實施要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審核辦法。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規定，將『辦法』修訂為『實施要點』。

	一、

二、五、六、

七、八。
	條文未變
	如附件1
	1.原條次第一條、第二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修訂為一、二、五、六、八。

2.項次一、二、三、等修訂為（一）、（二）（三）

3.條文未修訂。

	三、  

	初審階段由學生自審，分畢業前一學年之上、下學期兩次實施。

（一）、第一次自審：

教務處綜教組（進修推廣部）於上學期註冊後加退選前，列印各系所應屆畢業生之歷年成績單交予各系所轉發學生自審。學生自審後於歷年成績單註記有誤者及在右上角空白處簽名，班代回收彙整送教務處綜教組（進修推廣部）進行修正審核。

學生自審項目如下：
1.修業年限之計算，以學生實際完成修業學期數計算，每完成兩學期計為一學年。提高編級生及轉學生依照其編入年級所應修業年限計算。

2.抵免學分之確認。
3.應修課程科目名稱、選修別（必修或選修）、學分數及成績之審核。
4.奉准抵修課程科目名稱、選修別、學分數及成績之審核。

5.輔系學位修畢課程科目名稱、選修別、學分數及成績之審核。

（二）.第二次自審：

教務處綜教組（進修推廣部）

於下學期加退選後，再列印

各系所應屆畢業生之歷年成

績單交予各系所轉發學生。

學生依上述自審項目核對

後，如有錯誤或疑義則於歷

年成績單上註記，並於所附

「國立屏科技大學應屆畢業

同學歷年成績自行核對確認

單」詳填簽章後和歷年成績

單彙整送教務處綜教組（進

修推廣部）進行最後審核。
	初審由教務處、進修推廣部業務承辦人員和各系、所遴派人員組成，於每學年第二學期加退選後共同審核。

	1.第三條修訂為「三」。

2.初審由第二學期加退選後才審核，易造成如發現應屆畢業生修業學分不足無法再通知該生加修以致不能如期畢業之遺憾。
3.修訂為畢業前上、下學期各一次自審，可提醒學生自行注意自己所修課程及修業年限。

4.明訂學生自審項目。
5.學生個人與業務承辦人交叉審核，可彌補單方面審核之盲點。


	四、
	教務處綜教組（進修推廣部）於畢業班學期考試後畢業典禮前完成複審。檢視應屆畢業生繳回自審之歷年成績單與「自行核對確認單」後，就該生當學期修習科目之成績進行審核是否符合本系（或輔系）畢業資格。 

該生完成本校規定之離校手續後，始得領取學位證書。
	複審由教務長、進修推廣部主任、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組組長、各系、所主任組成，於畢業班學期考試後畢業典禮前共同審核。
	1.第四條修訂為「四」。

2.學生畢業資格複審工

作係由教務處綜教組

（進修推廣部）承辦人員辦理，非相關主管之業務。

3.修正與事實相符。

	九、
	本實施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1.第九條修訂為「九」

2、辦法修訂為實施要點。


決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進修推廣部

案由：93學年度第2學期更改成績申請案，請 討論。

說明：申請更正案如附件2。
決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系、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擬申請網路輔助教學課程「電子計算機概論」、「資料結構」、「作業系統」、「無

線行動式通訊」（如傳閲附件2），「憲法」、「法學緒論」（如傳閲附件3），提請討論。

說明：經本校94.10.21網路教學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養殖系翁韶蓮副教授擬申請開設網路教學課程「水生植物學」（系必修，2學分），（如傳閲附件4），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第5條規定辦理。

2、 經本校94.10.21網路教學委員會審議通過，復經校課程委員會（94.10.27～94.11.4）書面審查通過。

擬辦：教務會議審核通過並報部備查後，於94學年度第2學期開設。

決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農學院農園生產系擬新增「食藥用菌菇栽培及實習」課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課程擬開設於農園生產系二年級下學期，課程摘要內容如附件3。
二、經農園生產系93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94.06.24）暨農學院9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94.10.20）討論通過。

決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增訂本校雷雨時室外教學與活動處理原則（草案如附件4）

說明：因應教學需求及學生意見反應辦理。

決議：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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